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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 山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庐府复字〔2025〕63 号

申请人：黄 X

被申请人：庐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11360427MB0197878Y，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秀峰大道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通过线上作出车辆

违法处罚决定不服，于 2025 年 9 月 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机关于 9 月 12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

并于 10 月 14 日通过听证方式听取申请人意见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涉案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

决定书》（编号：3604271615021848）。

申请人称：主要事实理由如下。1.依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《关

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》（以

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的规定，“驾驶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，

属于以下情形之一，未造成后果的，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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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告：（一）在限速低于 60 公里/小时的公路上超过规定车速 5

0%以下的……”案涉路段限速 60km/h，对限速低于 60 公里/小

时是否包括 60 公里/小时，并没有任何相关法规给予说明。2.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“同

方向只有 1 条机动车道的道路，城市道路为每小时 50 公里，公

路为每小时 70 公里”，违章地点为庐山市 506 省道，应当认定

为公路，被申请人设置的限速 60 公里不合理。3.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“在

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，左侧为快速车道，右侧

为慢速车道。在快速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快速车道规定

的速度行驶，未达到快速车道规定的行驶速度的，应当在慢速

车道行驶”。被申请人未按照规定设置限速标识，实行一刀切，

不符合相关规定。4.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

是《江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九

十三条之规定，而该条规定只是对公路超速行为作出处罚的一

般性规定，不能作为本案行政处罚的依据。5.对于能否在案涉路

段上设置与公路限速标准相冲突的限速标志，被申请人没有明

确的法律依据；对于在限速 60km/h 的公路上超过规定车速不足

50%的行为，能否突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《指导意见》所规定的

对于在限速低于 60km/h 的公路上超过规定车速 50%以下，未造

成后果的予以警告的处罚标准，被申请人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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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6.依照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 B01-2014）第 3.5.1 条，

一级公路作为建议设计时速为 80km/h，而根据招标公告，全线

技术等级均为一级公路，再根据《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》（J

TJ074-2005），若该路段设计时速为 60km/h，一级公路、二级

公路交通环境复杂、横向干扰明显时，基本限速值不宜高于设

计速度值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采用低于设计速度的基本限速值，

故被申请人设定的时速不合理。7.部门规章只能由国务院所属

部门进行制定和解释，地方交管部门无权解释，《规章制定程

序条例》第二条明确规定：规章的立项、起草、审查、决定、

公布、解释，适用本条例。该条例确立了“谁制定、谁解释”

的基本原则，即部门规章的解释权专属于其制定机关，在相关

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案件中法院普遍确认，本案中被申请人未

就该事项进行解释，故不能私自扩大解释范围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在没有明确处罚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的

处罚决定书依法应予撤销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：申请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、机动车行驶证、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电子

凭证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1.由于 S506 省道庐山市秀峰至归宗路段

交通流量大，沿线村庄、工厂密布，大型货车、小型汽车、摩

托车、电动车、行人交错通行，道路通行状况复杂。前些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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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路段已实现沥青，随着道路通行条件的改善，极易发生超速

违法行为，由此造成该路段交通事故频发，存在较大的道路安

全隐患。鉴于以上情况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0 月在该路段建

设一套区间测速设备，完善了交通标志、标牌，同时根据庐山

公路分局出示的《庐山公路分局管养道路设计速度说明》文件

并召开了论证会确认该路段设计时速为 60km/h，经过上级部门

审批后于 2022 年正式使用。按规定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计

量科学研究院每年对测速设备进行计量检测，并出具测速设备

检定证书，确保设备测速合法性与准确性（该设备当前最新检

定证书编号：JD2400000428）。2.申请人提出依照公安部交通运

输管理局《指导意见》中“驾驶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，在限速

低于 60km/h 的公路上超过规定车速 50%以下的，未造成后果的，

应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予以警告”，认为前述指导意见中限速

低于 60km/h 包含本数，应当予以警告处理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

会的《立案技术规范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二

百五十条中都提及了“以上”“以下”“以内”“届满”，包

含本数，“不满”“超过”“以外”，不包括本数。在日常法

律语境及日常规范中，除特别注明以外，“低于”和“不满”

在法律效果上是完全等同的，即都不包含本数。依照下层法律

必须服从上层法律，不得与上层法律相抵触的原则，《指导意

见》中的“低于”应不包含本数，也就是说这个规定只适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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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速不足 60km/h 公里的路段，例如限速 50km/h、40km/h、30km/

h 的路段，真实速度不超过 75km/h、60km/h、45km/h，都应当予

以警告处理。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第四十五条“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、标线标

明的速度”。该路段在测速起始点及中间路段均设置了明显的

测速提示标志，特别注明了限速值为 60km/h，涉案湘 JA171X 小

型汽车 2025 年 3 月 30 日庐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0 米至 506

省道 7 公里 700 米（东向西方向）路段实测值为 74km/h，属于

超速违法行为。根据《江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>办法》第九十三条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

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，处一百元罚款之规定，给予涉

案湘 JA171X 小型汽车驾驶员罚款一百元的处罚符合规定。4.被

申请人还针对申请人书面意见一一回复。包括（1）关于设计时

速问题。辖区内 506 省道路段设计时速由庐山公路分局（现为

庐山公路分中心）设定，而被申请人非现场执法取证设备测速

值是根据庐山公路分局所出示的《庐山公路分局管养道路设计

速度说明》文件设定。（2）申请人表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四条“在道路同方向划有 2

条以上机动车道的，左侧为快速车道，右侧为慢速车道。在快

速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快速车道规定的速度行驶，未达

到快速车道规定的行驶速度的，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……”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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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被申请人未按规定设置限速标牌，实行一刀切，不符合相关

规定。首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四

十四条明确规定“有交通标志标明行驶速度的，按照标明的行

驶速度行驶”；其次，根据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B01-2

014），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的设计核心是保证车辆能以设计时

速安全、畅通地行驶，即在同一路段所有车道的设计速度是相

同的，一般实行的是“靠右行驶，左侧超车”的通行规则。庐

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0 米至 506 省道 7 公里 700 米（东向西

方向）路段为区间测速路段，该路段总长度为 5km，是按车辆

在该路段的平均速度来判定车辆是否超速，该路段在测速起点、

终点及路段中间设置了多块限速提示牌，不存在未按规定设置

限速牌的情况。（3）关于处罚依据问题。申请人所述《江西省
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第九十三条之规

定原文第一部分“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

以下的，予以警告；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

以下的，处一百元罚款；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，处二百

元罚款；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，每增加百分之十的，

加处二百元罚款，但最高罚款数额不得超过一千元”中，所述

的不是公路，而是道路，道路是一种广泛的总称，公路属于道

路中特定的一类，所以该规定适用于涉案超速行驶交通违法行

政处罚。（4）依照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B01-2014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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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条款是公路设计中最基本、最重要的参数之一，它直接关

系到行车安全、通行效率和工程成本。第 3.5.1 条其核心原则是

设计速度越高，所需的车道宽度就越宽。因为高速行驶的车辆

需要更宽的空间来保持横向安全距离、应对车辆摆动和驾驶误

差。其中第 3.5.3 条中提及车道宽度主要与设计速度挂钩，而非

绝对的公路等级，一条一级公路，如果某段设计速度是 60km/h，

其车道宽度就可以是 3.50 米。经实地测量庐山市 506 省道 2 公

里 700 米至 506 省道 7 公里 700 米（东向西方向）的车道宽度

为 3.48 米，符合一级公路标准，也符合限速 60km/h 条件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对测速设备合法性、道路设计时速权威性

及相关法律法规细则解析等因素分析，被申请人认为对该车辆

作出的交通违法处罚合理合法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：检定证

书、案涉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、《庐山公路

分局管养道路设计速度说明》、案涉道路测速照片 7 张、《区

间测速设备档案》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5 年 3 月 30 日 11 时 5 分许，申请人驾驶

湘 JA171X 小型普通客车，由东向西从庐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

0 米行驶至 506 省道 7 公里 700 米时，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摄录

区间测速为 74km/h（该路段标示限速为 60km/h），存在超速行

为。2025 年 8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交管 12123 平台作出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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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电子凭证》（违法事实情况与涉

案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一致），主要载明案

涉违法行为内容“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

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

驶超过规定时速 20%以上未达 50%的（“以上”不含本数）”、

违法时间、违法地点、违法车辆以及罚款 100 元记 3 分等信息。

另查明：2019 年 7 月 26 日，庐山公路分局向庐山市交警大

队（被申请人）出具《庐山公路分局管养道路设计速度说明》

文件一份，得出 S506 国道 K2+597-K20+836（秀峰路口－马回

岭高速路口，即涉案路段）一级路设计时速 60Km/h 的数据说明。

2022 年 8 月 18 日，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作出同意新增包含

涉案路段“庐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0 米处、终点 506 省道 7

公里 700 米的区间测速设备”在内的批复。2022 年 10 月 30 日，

涉案路段区间测速设备验收合格，并载明要求加强后期维保服

务。2022 年 11 月 21 日，庐山市 506 省道秀峰路口至归宗医院

路口东向西区间测速设备被正式启用，启用地点为涉案路段庐

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0 米至 506 省道 7 公里 700 米，道路限

速值为大、小车限速 60km/h，并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已对该路

段区间测速设备启用进行了公示。另外，涉案路段的区间测速

设备均进行了年度检定，最新检定证书有效期为 2024 年 11 月 1

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，检定结果为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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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查明：涉案路段庐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0 米至 506 省

道 7 公里 700 米区间，设置了多块限速提示牌，包括测速起点

设置了区间测速提醒标牌、测速数值提醒标牌、测速起点提醒

标牌，测速中间路段设置了区间限速 60km/h 提醒标牌，测速终

点设置了区间测速终点提醒标牌、解除限速 60km/h 提醒标牌等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

电子凭证》、检定证书、案涉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

定书》、《庐山公路分局管养道路设计速度说明》、案涉道路

测速照片、庐山市 506 省道 2 公里 700 米至 506 省道 7 公里 70

0 米东向西区间测速设备《区间测速设备档案》等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

五条第一款“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庐山

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，具有查处本辖区内交通违

法行为的法定职责。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案涉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

定书》的作出是否合法、适当。

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四条规

定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

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，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，实行累积记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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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……”第四十二条规定“机动车上道路行驶，不得超过限速

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……”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“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

在本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，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”；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五条规定“机动车

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、标线标明的速度。在没有限

速标志、标线的道路上，机动车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

度……”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

定“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，一次记 3 分：……

（二）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

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

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”；《江西省实

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第九十三条规定“机

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下的，予以警告；

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，处一百元罚

款；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，处二百元罚款；超过规定时

速百分之五十以上，每增加百分之十的，加处二百元罚款，但

最高罚款数额不得超过一千元……”据此，我国规定了机动车

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、标线标明的速度，且各省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标准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依据《江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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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>办法》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

对申请人于限速 60km/h 涉案路段行驶速度达 74km/h 行为，超过

规定时速 60km/h 的百分之二十以上、百分之五十以下，处罚款

100 元、记分 3 分并无明显不当。

对于申请人提出涉案处罚应遵循《指导意见》的主张，本

机关经审查认为，该主张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，关键在于如何

准确认定不同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

法法》确立的法律规范效力体系，《江西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是由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，其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。

而涉案《指导意见》并非部门规章，在性质上属于公安部制定

的部门规范性文件，其主要功能在于对下级公安机关执法工作

进行指导和规范。我国法律体系遵循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抵触

的原则。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则位阶更低。规范性文件无权

创设行政处罚，亦不能作为限制或否定上位法实施的依据。因

此，在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依据合法有效的地方性法规作出涉案

行政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申请人主张以效力位阶较低的

部门规范性文件来排除地方性法规的适用，于法无据，本机关

不予支持。

其次，《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》（JTG/T 3381-02-2020）

第 3.5.1 条提出了“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，设计速度宜采用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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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m/h...受地形、地质等条件限制，可采用 60km/h”；《公安部关

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》（公

交管〔2013〕455 号）明确了新设置固定测速取证设备的，应当

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应经有关部门验收

合格，并经定期认定、检定合格后投入使用；《机动车区间测

速技术规范》（GAT959-2011）“附录 A（机动车区间测速告知

标志）”明确了区间测速告知应包含区间测速预告、起点、终

点等提醒标志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经庐山公路分局出具的设计

速度说明文件得出涉案路段一级路设计时速为 60km/h，后续决

定对涉案路段采用机动车测速仪（区间），并于 2022 年 8 月取

得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同意批复，涉案路段区间测速设

备经验收合格、检定符合要求后并正式投入使用，且该涉案路

段设置了多块限速提醒标志，包括起点、中间及终点均设置了

对应提醒标牌，并且测速设备每年进行年度检定、确保了测速

的准确性，本机关认为涉案路段采用区间测速设备符合法律规

定。故被申请人对涉案路段采用区间测速设备，并对申请人于

涉案路段超速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均符合上述法律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

决定书》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决定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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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庐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申请人黄 X 作

出编号为 3604271615021848 的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

定书》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

法向湖口县人民法院或庐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庐山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0 月 27 日


